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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病歷保密規範 

病歷資料保密規定於97.3.28病歷管理委員會訂定 

勿無故洩漏或影印病人病情、健康資訊給第三者 

用作教學或研究資料時，應遮除可識別病人身份或外貌之部分，以確

保病人隱私權 

作廢之病歷或影本應確實銷毀，勿任意丟置垃圾桶 

印有病人個人資料之病歷影本勿當作回收用紙他用 

勿在公開場所談論病人病情 

勿無故在網路上傳送病歷資料 
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稽核與監測相關法源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50條 

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取得試驗機構之同意，直接監測和稽核試驗相關場所、 原

始資料、文件及報告，並可接受主管機關查核 

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75條 

 監測者之選擇及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一、監測者應由試驗委託者指派。 

二、監測者應有適當之訓練，且應有足以適當監測試驗的科學及臨床知識 。 

三、監測者之資格應有書面證明。 四、監測者應熟知試驗藥品、試驗計畫書

、受試者同意書及其他給與受試 者之書面資料、試驗委託者之標準作業程序

、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 

 
 
 
 

 
 
 

 

 
 

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稽核與監測相關法源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81條 

 稽核者之任用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一、試驗委託者應任用臨床試驗及數據收

集系統以外之人員進行稽核。 二、稽核者所受訓練應足以適任執行稽核，

並以書面證明稽核者之資歷 

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103條 

 監測者、稽核者、人體試驗委員會或主管機關得要求檢視任何與試驗相關 

之資料。但檢視受試者個人之身分資料前，應先確認已取得受試者書面同意 

 
 
 
 

 
 
 

 

 
 



保密相關法源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11條 

 受試者之身分及其臨床試驗相關紀錄，應予保密 

 

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22-15條 

 辨認受試者身分之紀錄應保密，且在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下將不公 開。如

果發表試驗結果，受試者之身分仍將保密 

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 

 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

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

關聯 
 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保密相關法源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

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、

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或中央目的事 業主

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 ，處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

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2條 

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 為

非法變更、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，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 損害

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

 

 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保密相關法源  

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8條 

 委託他人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，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

適當之監督 

 

刑法第316條 

 醫師、藥師、藥商、助產士、心理師、宗教師、律師、辯護人、

公證人、 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，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，無故

洩漏因業務知悉或 持有之他人秘密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五萬元以下罰金 

 

 

 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保密相關法源  

刑法第318-1條 

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，處二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 

民法第195條 

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

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

金額。 

民法第188條 

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

賠償責任 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稽核與監測須知 

填寫「保密聲明書」，其內容 

 監測或稽核業務會接觸病人病歷並知悉個人資料，包含身分證統一編

號、住址、疾病狀態、病歷內含檢驗(查)報告與記錄等，且不限文字

、聲音或圖檔(像)等電腦紀錄方式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醫療

法」、「刑法」等主管機關之規定，本人同意均不得任意揭露、公開

、散布或攜出院外，確保病人隱私之維護。如有違反情事，本人願意

接受國泰綜合醫院相關規定處理外，並負起相關法律刑責且無異議 
 

病歷維護與保密 
 



 

僅受理已通過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通過的案件申請 

借閱病歷以在本組閱覽室閱覽為優先原則 

被指派監測或稽核人員遵守本院「病歷隱私保密規範」，並簽署「臨床

試驗監測/稽核人員保密切結書」 

試驗委託者/試驗委託機構人員申請監測或稽核前，於院外網站登錄且需

來文告知指派人員的身份與時間 

臨床試驗中心接獲申請監測或稽核通知後，需確認申請人員的身分與公

文是否一致；若不一 致，則請試驗委託者/試驗委託機構補發公文，待

公文齊全後並完成線上教育課程與測驗及格後才可執行監測與稽核 

病歷借閱 



病歷借閱 

申請電子病歷借閱，依院內「電子格式病歷資訊閱覽規範」，借閱方式僅

限線上閱覽， 不得下載至任何規格載體儲存，由資訊系統申請後立即生效

，效期依申請日為主，以三日為限，逾時系統自動鎖住不得閱覽 

 

申請紙本病歷，依院內「病歷借閱管理辦法」，線上填寫「紙本借閱單」

至病歷組辦理借調；禁止私自攜出病歷組 

 

另如需借閱不活動病歷時，請提前於三個工作天申請 

 

 
 



防災教育 
火災確認通報方式：桌機撥號1999、2999 

院內廣播：紅色999 
 逃生方法 

不可搭乘電梯 

確認安全逃生方向 

水平避難---移動至暫時安全區 

垂直逃生---利用安全梯 

公共場所避難安全 

確認逃生出口位置 

出口標示燈、方向指示燈 

通道、出口不可堆積雜物 



本館逃生門、消防栓與滅火器位置圖 

一樓 
東側門診區: 
 緊急逃生出口:急診室、正門、後門(往停車場) 
 消防栓與滅火器:門診處置區、公廁 
西側門診區: 

 緊急逃生出口: 正門、後門(往停車場) 、往木村麵包 
 消防栓與滅火器:心電圖室、8門診、掛號繳費櫃檯、公廁 
 

地下一樓 
東側門診區: 
 緊急逃生出口:CT室旁樓梯、太平間 
 消防栓與滅火器:體外震波碎石機室、電梯、通往第一分院電梯旁 
西側門診區: 
 緊急逃生出口:病歷室旁樓梯 
 消防栓與滅火器:病歷室旁樓梯、藥局、維康醫療用品店  

 
  

 
 



防災教育 

拉 ：拉開安全插梢。 

拉 ：拉起皮管，朝向 火源根部。 

壓 ：壓下手壓柄，左右移動皮管掃 

     射接近火點 

使用滅火器時需位於上風處 



防災教育 

濃煙逃生 火巷逃生 

 離地面三十至 六十公分 處，有殘存  

  空氣，以濕毛巾或手帕掩住口鼻，採取  

  低姿勢沿牆腳爬行逃生 

 在樓梯腳間，吸取殘存空氣逃生 

 

沾濕棉被或大毛巾，掩蓋全身 

以濕毛巾摀住口鼻 

放低身體姿勢 

選定合適路線 

迅速逃離現場 

 

 

 

 



防災教育 
地震 

找堅固之樑、柱附近或

床舖、傢俱旁躲避，加

強保護頭部，遠離窗戶

及易掉落物附近 

立刻將門打開，以免

變形卡死無法進出 

地震停時離開建築物 

不可搭乘電梯 



感染控制 

本院發燒、腹瀉與咳嗽監測 

目的: 了解員工健康狀況，掌握異常發燒、腹瀉與咳嗽，避免群聚感染 

對象:  全體員工（含外包工作人員）、經常在醫院出入人員、病患與家屬 

原則:  若您有體溫≧38度或有腹瀉、咳嗽等情形，請通知臨床試驗中心 

  人員2708-2121#1082 

    並立即停止工作戴上口罩及洗手等預防措施 

    經醫師診斷有明確病因返家休息，須體溫正常且無症狀時再 

  返回醫院 
 



感染控制 

 預防感染措施 



預防感染措施: 
  

本院於各診間、電梯口設有 

酒精性乾洗手劑設備，依乾 

洗手步驟使用 

 

離開醫院前或接觸診間環境 

後，使用濕洗手步驟，保護 

自己避免把病菌帶回家中 

 

感染控制 



濕洗手步驟 
 
 

濕洗手平均 
:40-60秒 

 
 
 
 
 
 

感控教育 
 



 乾洗手步驟 
 
 
 

乾洗手平均 
:20–30秒 

 

感控教育 
 



Thank You 
 

別忘了測驗唷! 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2-l2O-pn7KqYYi1yzifWKid7UcmVw70jKlP0LH9JNZY/prefill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2-l2O-pn7KqYYi1yzifWKid7UcmVw70jKlP0LH9JNZY/prefill

